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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教办〔2025〕19号
温岭市教育局关于调整《温岭市教育局2025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

各镇（街道）中小学（幼儿园）、市直属学校，各民办学校，局机关各科室：
为进一步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促进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713号）、《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省政府令第337号）的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决定对2025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进行调整。现将调整后的2025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公布如下。

                                                       温岭市教育局
2025年3月28日
温岭市教育局2025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序号
	事项名称
	决策主体
	承办机构
	主要法律政策依据
	程序要求
	计划决策时间

	1
	宗文中学投用
	温岭市教育局
	计财科
	《浙江省义务教育条例》、《全市新建学校、新出让土地学区划分细则》（温教基〔2019〕93号）
	履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众参与、合法性审查、集体决议等决策程序
	2025年6月

	2
	城西街道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
	温岭市教育局
温岭市城西街道办事处
	基教科
社会事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浙江省义务教育条例》、《浙江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学区划分调整和招生入学工作的意见》、《温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区划分调整的指导意见》
	履行公众参与、合法性审核、集体决议等决策程序
	202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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